
南區區議會（ 2024-2027）屬下  
發展規劃委員會  
第六次會議記錄  

 
日期： 2024 年 11 月 21 日  
時間：下午 4 時 05 分  
地點：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 
 
出席者：   
梁進先生 ,  MH （本委員會主席）  
陳郁傑教授 ,  MH, JP （本委員會副主席）  
朱立威先生 ,  MH  
何沅蔚女士   
李嘉盈女士   
林玉珍女士 ,  BBS, MH  
林詠欣女士   
林穎儀女士   
張展聰先生   
張偉楠先生   
陳文俊先生 ,  JP  
陳榮恩女士   
彭兆基先生   
黃才立先生   
黃雨程女士   
楊上進先生   
趙式浩先生   
劉毅先生   
蕭煒忠先生   
賴家智先生   
林澤輝先生   
曹小蕾女士  
黃進達先生  

 

  
秘書：   
陳朗軒先生  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 2 
  
列席者：   
伍綺薇女士  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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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可璣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1 
張旭女士 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／ 21（南）  
李露明女士  
 

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／南（西）  
（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）  

郭子浩先生  渠務署工程師／港島西 6 
周恒瑞先生  渠務署工程師／港島東 5 
陳暉先生  房屋署高級物業服務經理／港島及離島  
 
致歡迎辭：  
 
1. 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以下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：  
 
(i)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1 胡可璣女士；  
(ii) 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／ 21（南）張旭女士；  
(iii ) 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／南（西）李露明女士  
(iv)  渠務署工程師／港島西 6 郭子浩先生；以及  
(v)  渠務署工程師／港島東 5 周恒瑞先生。  
 
2.  主席歡迎增選委員曹小蕾女士首次出席會議。  
 
3.  主席表示，委員有責任準時出席及避免在會議中途離席。委

員出席會議的記錄，會公開讓公眾查閱。  
 
議程一： 通過發展規劃委員會於 2024 年 9 月 24 日舉行的第五次會

議記錄初稿   
 
4.  主席表示，上述會議記錄初稿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，秘

書處暫時未有收到修訂建議。  
 
5. 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 
議程二： 關注房委會公共租住屋邨外判物業管理公司的整體表現  

情況  
（此議程由朱立威先生 ,  MH、李嘉盈女士、黃才立先生、

陳郁傑教授 ,  MH, JP、劉毅先生、蕭煒忠先生及張偉楠先生

提出）  
（發展規劃文件第 13/2024 號）  

參與議程二  

的討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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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主席歡迎房屋署高級物業服務經理／港島及離島陳暉先生出

席會議。  
 
7.  李嘉盈女士簡介議題，並提出以下提問︰  
 
(i)  房屋署的書面回覆顯示署方於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

間共接獲 218 宗投訴。請署方提供已處理的個案數目，包括

經初步回覆後得以解決的個案數目；以及  
 

(ii)  詢問房屋署如何處理住戶透過電子或紙本問卷提交的意見，

以及是否按處理投訴的機制於 10 天內初步回覆。  
 
8.  房屋署代表回應如下︰  
 
(i)  鑒於房屋署轄下的公共屋邨數目龐大，因此無可避免將部分

物業的管理工作外判予私人物業管理公司（下稱「物管公司」）

負責。然而，署方非常重視物管公司的服務質素，並會透過各

區物業管理服務小組監察物管公司在物業管理、租務及維修

項目等範疇的服務表現。倘物管公司表現欠佳，房屋署會按

監管機制向其發出警告信。如情況持續，署方會將個案呈報

審核委員會，以便採取適當行動；  
 

(ii)  於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間接獲的投訴個案大部分已

於今年 9 月初或之前圓滿解決。署方認為仍在處理的個案皆

屬例外情況，需更長時間處理或與住戶溝通。一般維修工程

可於短時間內完成，而延遲竣工的個案往往牽涉單位的室內

裝修，需在施工前向住戶交代施工安排及工程對現有裝修的

影響，例如天花批盪剝落或出現滲水等問題，可能需要住戶

先行拆除假天花方可開始維修，因此需時甚久；以及  
 

(iii )  房屋署有專責人員分析電子或紙本問卷調查的資料。若所得

資料屬於意見，署方會先行整合並草擬報告作記錄，以供內

部參閱；若所得資料屬於投訴，署方定會逐一處理並直接回

覆投訴人，不會有所遺漏。  
 
9. 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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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詢問意見及投訴兩者之間的區別，投訴是否指涉及個別地點

的情況、員工的反應或表現；意見是否則指增加垃圾桶的數

目、加強清潔等建議。希望房屋署提供住戶提出的建議及投

訴內容，以便委員了解整體情況；  
 

(ii)  雖然房屋署只記錄了 22 宗滴水投訴，惟留意到樓宇老化的問

題日趨嚴重，當中不少個案更涉及防水層。建議署方將滲水

和滴水問題分項記錄；  
 

(iii )  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（下稱「租置屋邨」）的住戶包括公共租

住房屋（下稱「公屋」）單位的租戶及已出售的單位（下稱

「租置計劃單位」，屬私人住宅），而租置屋邨範圍內的設施

及服務皆由物管公司負責。租置屋邨的公屋租戶為數不少，

惟他們只能透過物管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（下稱「法團」）反

映意見。詢問物管公司、法團和房屋署之間的關係及房屋署

未來的角色，例如會否三方之間的溝通渠道，代表租置屋邨

的公屋租戶反映意見；以及  
 

(iv)  就租置屋邨的滲水個案，詢問如樓上是公屋單位而樓下是租

置計劃單位，樓下業主按機制向房屋署或物管公司求助後，

往往出現樓上租戶不合作的情況（例如無法聯絡或拒絕開

門）。由於樓下單位並非公屋單位，加上房屋署把租置屋邨的

管理工作外判予物管公司負責，受影響的業主只能向物管公

司求助。委員詢問署方在這些情況下能否按「屋邨管理扣分

制」向不合作的樓上租戶扣分，及樓下業主該如何投訴。  
 
10.  房屋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︰  
 
(i)  一般而言，如住戶在問卷中清楚地說明事件的地點、時間、人

物及過程，房屋署會將其歸類為投訴。根據記錄，問卷所得資

料以投訴為主，甚少屬於意見。意見大多與走廊、電梯大堂及

公共地方的衞生情況有關；  
 

(ii)  房屋署的資料庫已就滴水及滲水問題作分類及詳細記錄。資

料顯示，因樓上防水層破損導致下層單位出現滴水的個案甚

少，大部分滴水個案皆與冷氣機及樓上晾曬衣物有關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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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 )  租置屋邨方面，房屋署負責所有公屋單位內的維修及租務事

宜。就租置計劃單位，所有事宜將交由當邨的法團及其聘請

的物管公司負責管理。儘管房屋署可以業主身份參與法團會

議，惟房屋署只是其中一個業主，參與討論的身份與一般業

主無異，投票決議時亦僅有一票。不過，署方會盡力向法團反

映公屋租戶的意見。至於滲水問題，如樓上和樓下皆屬公屋

單位，情況容易處理。如樓上屬公屋單位而樓下屬租置計劃

單位，房屋署責無旁貸，定會盡快進入單位進行維修，以免樓

下單位繼續受影響。在個別情況下，署方會為整個公屋單位

重鋪防水層，然而租戶或因現有室內裝修所費不菲而拒絕進

行大規模工程，房屋署須與租戶溝通，待其同意後方可施工，

需時甚久。如樓上屬租置計劃單位，樓下屬公屋單位，房屋署

會先向物管公司求助，若仍不得要領，署方會將個案轉交屋

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組成的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（下

稱「滲水辦」）進行協調，希望滲水辦可以說服樓上業主處理

滲水問題。  
 
11. 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：  
 
(i)  房屋署滲水測試使用的電子濕度儀及標準與滲水辦並不相

同。房屋署設定若濕度測量儀讀數超過 18，即屬滲水，而滲

水辦標準卻是 35%或以上，因此往往出現房屋署認為有滲水

但滲水辦不同意的情況。委員詢問署方如何處理；  
 
(ii)  由於住戶、房屋署和物管公司之間溝通欠佳，令問題叢生。委

員認為房屋署有需要統計住戶經問卷調查提交意見的數字，

包括有多少意見與物管公司前線員工態度有關，用以評核物

管公司職員的表現。此做法較為溫和，署方無需以投訴程序

處理所有意見，同時亦讓住戶知悉他們可就物管公司職員的

態度反映意見；  
 

(iii )  詢問署方曾否因物管公司表現持續未如理想而更換物管公

司，以及相關安排所需的時間及程序，包括需發出多少封警

告信才能將個案呈報審核委員會，而審核委員會又需要多少

時間處理個別投訴。若監管機制未能妥善發揮阻嚇作用，將

無助提升物管公司的服務質素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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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 明白房屋署不希望過度干預屋邨的日常運作，但署方在租置

屋邨並非只獲一票的決策權。署方仍是租置屋邨的大業主，

希望署方能盡力協助租戶，積極向物管公司反映意見，要求

物管公司加快處理滲水投訴，關注公共地方的環境衞生。委

員亦建議署方委任專業人士或派員出任法團主席。  
 
12.  房屋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︰  
 
(i)  由於滲水辦和房屋署量度濕度的標準不同，或會導致滲水辦

的測試結果與房屋署不同。房屋署定濕度測量儀讀數超過 18
即屬滲水，目的旨在保護建築物，以免積水令鋼筋生鏽，影響

建築物安全。署方同意應與滲水辦共同商討處理滲水問題的

方向。即使滲水辦指單位沒有滲水問題，考慮到樓下租戶長

期受滲水問題困擾，房屋署會直接透過書面方式通報滲水辦，

詳細說明個案並促請滲水辦加快處理，以省卻經由物管公司

轉交個案的時間，滲水辦亦會積極配合；  
 

(ii)  溝通渠道方面，住戶可透過電話、電郵、傳真等方式聯絡房屋

署。住戶亦可親自前往各屋邨辦事處向客戶服務助理作出投

訴，投訴內容會以電腦記錄，以便房屋署總部及相關組別跟

進。要改善物管公司的服務表現，署方認為各持份者之間加

強溝通至為重要。若委員或住戶發現物管公司職員在對答、

語氣等方面有待改善，可向房屋署反映，署方會聯絡物管公

司以作處理。綜觀而言，大部分投訴均與物管公司的職員有

關，例如新入職員工不懂處理住戶投訴，署方會訓示物管公

司加強員工培訓；  
 

(iii )  房屋署會根據現行機制，按月評核物管公司的表現並突擊檢

查。署方聘請的獨立顧問亦會每三個月訪問住戶對物管公司

表現的意見。其後，署方會整合資料以計算物管公司的得分，

按程序每季呈交物管表現的評估總結表予審核委員會審議。

若審核委員會決定向一些表現欠佳的物管公司發出「劣質表

現報告」（下稱「劣質報告」）時，會臚列其相關表現欠佳的

範疇，並要求馬上改善；若當同一物管公司連續兩次被評為

表現欠佳而收到「劣質報告」時，將被禁止投標。署方亦會向

其他政府部門通告有關物管公司曾被評為表現欠佳而收到

「劣質報告」的事宜。然而，署方須尊重合約精神，房屋署會

先向物管公司的管理層發出勸喻，又或邀請對方會面，希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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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管公司有所改善，假如情況未見改善，署方會考慮中止合

約、限制或禁止投標，甚至將該物管公司從房委會名冊永久

除名，以提高阻嚇作用。一般而言，由於署方聘用的物管公司

皆非常注重其服務表現，為了日後可以繼續競投和參與房屋

署物業管理項目，故當接獲第一次「劣質報告」後，物管公司

的管理層均積極地作出改進，包括曾有物管更換所有前線員

工。曾連續兩次或以上接獲「劣質報告」的物管公司的統計數

字將於會後向委員會彙報；以及  
 

(iv)  作為租置屋邨的其中一名業主，房屋署希望能協助法團做好

屋邨管理工作，因此會委派一位署方代表於法團當中。雖然

署方代表在法團只有一票，但仍可以提出意見，與法團分享

房屋署過往的經驗和意見，並提出相關建議供法團考慮。若

法團最後拒絕署方的建議時，署方再次提醒，但會遵守法團

的機制和尊重法團的最終決定。  
 
13.  主席總結時表示，感謝委員提出此議題，讓委員進一步了解

房屋署及物管公司的工作，房屋署代表亦清晰地向委員解釋工作流程

和情況。住戶及各持份者對署方在各公共屋邨的工作予以肯定，惟認

為管理租置屋邨方面尚待改善，希望署方繼續加強與居民、滲水辦、

物管公司及法團之間的溝通。最後，他感謝署方代表出席會議。  
 
（會後補註：  至 12 月中，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 月的相關投

訴個案已經全部完成。過往十年，沒有物管公司連

續兩次收到房屋署發出「劣質報告」的記錄。）  
 
議程三： 進展報告  

（發展規劃文件第 14/2024 號）  
 
（ I）  附件一︰發展項目進展  
 
14.  主席就題述報告內各事項請委員發表意見或提問。  
 
15. 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。  
 
（ II）  附件二︰規劃署－南區規劃工作進展報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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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。  
 
（ III）  附件三︰土木工程拓展署－南區防治山泥傾瀉工程進展報

告  
 
17. 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。  
 
（ IV）  附件四︰地政總署－南區政府臨時撥地進展報告  
 
18.  委員詢問田灣海旁道臨時用地申請的審批進度。由於毗鄰的

山坡經常滲水，希望地政總署在批出租約前處理滲水問題。  
 
19.  地政總署代表回應表示，水務署的申請已傳閱至相關政府部

門徵求意見，現階段地區諮詢的工作已經完成，正等待運輸署就有關

出入口事宜提出意見。應委員的意見，署方會就斜坡滲水問題聯絡渠

務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，詢問是否需要在批出土地前進行相關工程。 
 
（會後補註：  地政總署的回覆如下：經署方諮詢後，水務署、渠

務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均表示由於涉及滲水問題

的山坡並非毗鄰有關臨時用地，因此沒有特別要求

在批出土地前進行相關工程。渠務署亦表示在該臨

時用地範圍內沒有已計劃的改善滲水工程，但建議

署方在處理臨時用地申請時，在工程條款內加入一

般排水設施相關的條款。）  
 
議程四  ：  其他事項  

 
20. 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。  
 
議程五  ： 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21.  主席表示，下次會議將於 2025 年 1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緊隨食

物環境衞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後舉行。   
 
2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51 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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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 
2025 年 1 月  


